
 

1 

www.hankunlaw.com 

拒绝“野蛮生长”——《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》正式发布 

作者：宛俊丨廖瞰曦丨郑博 

2019 年 1 月 10 日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(以下简称“网信办”)正式发布《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》

(以下简称“《规定》”)，《规定》将于 2019 年 2 月 15 日开始正式实施。在近年来区块链行业蓬勃发展但

缺乏统一监管的背景下，网信办及时出台《规定》对中国境内的区块链信息服务行业进行规制，以确保区块

链行业可以健康有序且合规的发展。 

《规定》总计 24 条，主要从 4 个方面落实了针对区块链行业的监管体系和监管思路：(1) 明确监管对

象；(2) 赋权监管主体；(3) 主体义务(内部)和备案监管(外部)；(4) 明确违法后果。 

一、明确监管对象 

《规定》对于其适用范围进行了明确，即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区块链信息服务”应当遵守《规

定》。为进一步确定哪些主体需要遵守相关要求，《规定》对于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了明确： 

区块链信息服务 指基于区块链技术或者系统，通过互联网站、应用程序等形式，向社会公

众提供信息服务。 

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 指向社会公众提供区块链信息服务的主体或者节点，以及为区块链信息服

务的主体提供技术支持的机构或者组织。 

区块链信息服务使用者 指使用区块链信息服务的组织或者个人。 

根据上述定义，《规定》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，适用的主体可以划分为三类：(1) 采用区块链技术或系统

向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的主体或节点；(2) 为前述主体或节点提供技术支持的机构或组织；以及 (3) 使用

区块链信息服务的组织或个人。其中，《规定》提出的大量合规要求主要针对前两类主体。 

二、赋权监管主体 

《规定》明确了针对区块链信息服务行业的监管体系，分为外部监管和内部自律两个方面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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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部监管 内部自律 

 监管部门：网信办 

 监管层级：全国网信办&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网信办 

 建立健全行业自律制度、行业准则和服务规范 

 推动行业信用评价体系建设 

 提高区块链信息服务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 

值得注意的是，目前区块链行业并无成熟统一的自律协会或类似组织，如何进一步推进行业自律监管，

后续可能仍然需要监管部门进一步明确或牵头推进。 

三、主体义务(内部)和备案监管（外部） 

《规定》主要对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提出了多项合规义务，可以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： 

（一） 主体义务（内部） 

编号 主要义务 具体要求或措施 

A 制度制定 

内控管理制度 落实信息内容安全管理责任，建立健全用户注册、信息审核、

应急处置、安全防护等管理制度 

平台规则和服务协议 制定并公开管理规则和平台公约，与区块链信息服务使用者签

订服务协议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，要求其承诺遵守法律规定和

平台公约 

B 技术要求 

技术要求 具备与其服务相适应的技术条件，对于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的

信息内容，应当具备对其发布、记录、存储、传播的即时和应

急处置能力，技术方案应当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范 

技术安全 提供的区块链信息服务存在信息安全隐患的，应当进行整改，

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等相关规定和国家相关标准规范后方可继

续提供信息服务 

C 客户处理 

真实身份信息认证 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的规定，对区块链信息服

务使用者进行基于组织机构代码、身份证件号码或者移动电话

号码等方式的真实身份信息认证。用户不进行真实身份信息认

证的，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为其提供相关服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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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 主要义务 具体要求或措施 

设置投诉举报入口 设置便捷的投诉举报入口，及时处理公众投诉举报 

对违法违规行为 

妥善处置并报告 

对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和服务协议的区块链信息服务使用

者，依法依约采取警示、限制功能、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，对

违法信息内容及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，防止信息扩散，保存

有关记录，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

D 其他义务 

合规经营 不得利用区块链信息服务从事危害国家安全、扰乱社会秩序、

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等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的活动，不得利用区

块链信息服务制作、复制、发布、传播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的

信息内容 

备份记录 记录区块链信息服务使用者发布内容和日志等信息，记录备份

应当保存不少于六个月，并在相关执法部门依法查询时予以提

供 

安全评估 

(备注：需向网信办申报) 

开发上线新产品、新应用、新功能的，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报国

家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进行安全评估 

（二） 备案监管（外部） 

1. 初始备案。在提供服务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通过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管理

系统填报相关信息，履行备案手续，经审查获准备案的将获得备案编号，反之将不予备案； 

2. 变更备案。变更服务项目、平台网址等事项的，应当在变更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办理变更手续； 

3. 注销备案。终止服务的，应当在终止服务 30 个工作日前办理注销手续； 

4. 编号展示。完成备案后应当在其对外提供服务的互联网站、应用程序等的显著位置标明其备案编

号； 

5. 定期查验。网信办对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信息实行定期查验，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在规定时

间内登录备案管理系统并提供相关信息； 

6. 补办备案。在《规定》公布前从事区块链信息服务的，应当自《规定》生效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

补办有关手续。 

此外，《规定》对于区块链信息服务使用者也提出了“不得利用区块链信息服务从事危害国家安全、扰

乱社会秩序、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等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的活动，不得利用区块链信息服务制作、复制、发布、

传播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的信息内容”的原则性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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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明确违法后果 

《规定》进一步明确了违反前述合规义务的违法后果。网信办作为直接的监管部门，对于违反相关义务

的主体将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，包括但不限于警告、责令限期改正、暂停相关业务、罚款(最高处罚金额可

能为 3 万元)等。如涉及犯罪的，则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五、汉坤观点：区块链行业开始进入“有法可依”时代，但监管细则和操作细节仍不明朗 

作为中国境内第一部针对区块链行业的法律规定，《规定》结束了区块链行业没有成文规定的状况，但

目前仅仅是针对区块链信息服务行业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目前《规定》中的诸多合规义务多数仍是原则性要求，

缺乏实际操作性。例如，《规定》中明确提出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履行备案义务，但目前国家互联网信

息办公室的官方网站尚未上线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管理系统；此外，目前采用区块链技术的互联网科技公司

以及金融机构数量众多，一旦全部纳入监管，监管部门的执法成本与市场主体的合规成本都会显著提升，这

些都给《规定》的具体落实带来了不确定性。此外，没有采用区块链技术的区块链行业从业者(如区块链媒

体等)从法规文义角度来说似乎无需遵守本规定，这是立法的漏洞，还是监管有意为之，尚不清楚。 

我们相信，随着《规定》的正式实施、备案系统的正式上线以及未来监管部门关于操作细则的进一步明

确，区块链行业的从业者将能更加准确地把握合规要点，区块链行业亦将更加健康地发展。 

 



 

5 

www.hankunlaw.com 

特别声明 

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《汉坤法律评述》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或其他相关司法管辖区法

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发展，仅供参考，不应被视为任何意义上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。 

如您对本期《汉坤法律评述》内容有任何问题或建议，请与汉坤律师事务所宛俊律师联系。 

宛俊律师 

电话： +86-21-6080 0995 

Email： jun.wan@hankunlaw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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